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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回避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确保信用评级工作的独立、客观、公正和一致性，依据相关监

管机构的监管规定以及自律机构的自律指引，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评级回避是指信用评级机构和从业人员，与评级对象或发行人（以

下统称为“评级对象”）相关主体或其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存在利益关系及亲属关系等足以影响独立、客观、公正原则的情况下，评

级机构不得对该评级对象进行评级，或评级从业人员不得参与对该评级对象的评

级。

第二章 评级机构回避条款

第三条 本公司与评级对象相关主体存在下列利害关系的，不接受信用评级

委托：

（一）公司与评级对象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所控制；

（二）同一股东持有公司、评级对象的股份均达到 5%以上；

（三）评级对象及其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达到 5%以上；

（四）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评级对象股份达到 5%以上；

（五）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与评级对象或其关联机构存在足以影响信用评级

独立性的股权关联关系及开展评级业务之前 6 个月内持有或买卖与受评对象相

关的证券或衍生品头寸；

（六）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直接

或者间接持有评级对象的证券及衍生品达到 5%以上；

（七）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为评级对象实际控制人、

或者担任评级对象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与评级对象发生其它雇佣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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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担任评级对象聘任的会

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财务顾问等证券服务机构的负责人或者项目签字人；

（九）评级对象持有本公司的债券，或给本公司提供了债券型资金融通，或

给本公司提供了担保；

（十）各监管机构认定的影响独立、客观、公正原则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评级从业人员回避条款

第四条 本公司信用评级委员会委员及评级从业人员在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期

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动回避或申请回避：

（一）本人及其直系亲属持有评级对象的股份达到 5%以上，或者是评级对

象的实际控制人；

（二）本人及其直系亲属担任评级对象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人及其直系亲属担任评级对象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财务顾问等服务机构的负责人或者项目签字人；

（四）本人及其直系亲属与评级对象或关联机构存在足以影响信用评级独立

性的持股、受聘为高管或者其他关键岗位以及持有与评级对象相关的证券或衍生

品账面价值超过 50 万元人民币；

（五）在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期间，本人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与评级对象相关的

证券或衍生品；

（六）中国证监会基于保护投资者、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认定的其他情形，及

各监管机构认定的足以影响独立、客观、公正原则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回避管理

第五条 本公司是否出现应当回避事由，由总经理（总裁）审查批准。

第六条 信用评级委员会（以下简称“信评委”）委员及评级从业人员是否出

现应当回避事由，由信评委主任与合规总监审查批准。

第七条 信评委委员及评级从业人员对应回避的情形而没有自行回避或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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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的，信评委主任或合规总监发现后，有权做出决定，责令其回避。

第八条 评级总监是否出现应当回避事由，由公司合规总监审查批准。若批

准评级总监回避，由公司总经理（总裁）指派专人履行评级总监职责。

对信评委委员及评级从业人员未按规定执行回避制度的，依照本公司规定给

予其相应的处罚。


